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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科学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方案

一、学科概况
    应参照国务院学位委员会颁布的《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一级学科简介》、《专业学位类别（领域）博士、硕士学位基本要求》的相关内容，结合一级学科及其二级学科发展的历史、取得的成果、优势与特色进行编写。
二、培养目标
应参照国务院学位委员会颁布的《专业学位类别（领域）博士、硕士学位基本要求》，结合本学科特点及优势，从基本素质、基本知识、实践训练、基本能力及培养特色五个方面制订本学科研究生的培养目标。
（一）基本素质

（二）基本知识

（三）实践训练

（4） 基本能力

（5） 培养特色

   三、研究方向
研究方向的设置要宽窄适度，相对稳定，数量不宜过多。
1.
2.
3.
……
四、学制与学习年限
1、培养年限：*年
研究生应在规定年限内完成学业。
医学专业学位研究生一般不允许提前毕业。因客观原因不能按时完成学习计划，须提前三个月由研究生提出申请，导师同意，经所在院（系）审核后向研究生处递交延期报告，经批准后方可延期；因学位审核不合格需延长学习时间者，须由所在学院学位评定分委员会提出建议，向研究生处递交延期报告，经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审核同意后，方可延期。延期期间所发生的费用自理。硕士生在籍时间不得超过5年。
2、时间安排：课程集中学习时间*周，临床训练时间不少于33个月。第二学期末完成开题报告，第四学期初完成中期考核。
五、课程设置与学分要求
   临床医学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课程设置应同时满足学校学位授予规定和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要求。课程内容应涵盖人文素养、临床科研方法、公共卫生、法律法规等。培养方案中确定的课程应按照《滨州医学院研究生课程教学大纲编写格式及要求》编写教学大纲。
    临床医学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课程分为学位课程和非学位课程，实行学分制。课程总学分不少于**学分，其中学位课程学分不少于**学分。
   （一）学位课程
    1、公共必修课（8学分）：
   （1）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36学时，2学分）
   （2）自然辩证法概论（18学时，1学分）
   （3）硕士研究生公共英语（24学时，1.5学分）
（4）学术道德与学术规范（18学时，1学分）
   2、专业基础课程（*学分）
   专业基础课程是研究生学习和掌握本学科基础理论的重要课程，应按一级学科或学科群设置。原则上，每门课程授课学时不超过54学时，每门课程3学分。为满足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的要求，应开设卫生法律法规、循证医学、临床思维与人际沟通、重点传染病防治知识等课程。
    （1）临床沟通技巧（18学时，1学分）
（2） 
（3）
    （4） 
    3、专业课程（*学分）
   是面向研究方向设置的专业理论、专业技能课程，在二级学科范围内开设。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专业课程平台包括2门课程：
    （1）专业方向课（**学时，*学分）
   （2）专业外语（18学时，1学分）
    （二）非学位课程
1、选修课程（*学分）
是为拓宽知识面和学科研究方向而开设的课程，应面向一级学科开设。原则上，选课人数低于5人者不开课，可跨专业的选修课中选修。
（1）科学研究导论及学术前沿进展（学校开设，2.0学分）
（2）生物医学常用实验技术（学校开设，2.0学分）
（3）
......
   2、讲座课程（*学分）
学术学位硕士研究生应完成研究生处组织的《学术讲座》课程。其他学术活动要求由学院自行规定。
内科学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课程设置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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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注：课程编号由研究生院统一编写，暂不填。
 
六、实践环节
（一）教学实践
    临床医学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参加教学工作的时间一般不少于*个月，在第二学年内安排。具体形式可以是参加本科见习/实习医生的教学查房、病例讨论会、专题讲座等临床带教工作。未完成教学实践环节或不合格者不能参加论文答辩。
（二）专业实践
临床医学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必须在卫生计生行政部门公布的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基地，按照《国家卫生计生委办公厅关于印发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基地认定标准(试行)和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内容与标准(试行)》规定的相关内容进行临床能力训练，实际培训时间不少于33个月，达到各专业培训标准细则的要求。 
（三）其他实践环节由学院自行规定。
    七、中期考核
    中期考核是以研究生的培养计划为依据，在课程学习基本结束和学位论文开题后，对研究生的学习成绩、政治素质、思想道德、科研能力等方面进行的一次综合考核。学院应明确硕士研究生中期考核的具体要求，制定相关规定与办法。
    八、学位论文
    学位论文工作主要包括选题、开题、学位论文研究与撰写、审查、答辩等环节。
    （一）开题报告
    
    （二）论文撰写
    
    （三）论文审查
    
    （四）科研成果基本要求
    临床医学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应至少在公开出版发行的相关专业学术期刊上发表1篇学术论文（含病例分析报告、文献综述等）。学院可自行制定不低于学校要求的相关规定。
    九、毕业与学位授予
临床医学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在规定修业年限内完成培养方案规定的课程学习，修满学分，成绩合格，通过学位论文答辩，符合毕业条件，准予毕业；取得《执业医师资格证书》、完成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并获得《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合格证书》，达到临床医学硕士专业学位授予标准，经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审核通过，授予临床医学硕士专业学位。
[bookmark: _GoBack]对在规定的学习年限内获得《执业医师资格证书》、完成学位课程考核，但未获得《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合格证书》者，可对其进行毕业考核和论文答辩，准予毕业。毕业后三年内取得《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合格证书》者，可回学校重新申请硕士专业学位。但凡延长学习年限的，自注册获得学籍起，已满六年仍未取得《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合格证书》的，按自动放弃硕士学位申请资格处理。
十、培养目标与课程设置、实践环节、中期考核、学位论文、毕业与学位授予的关系导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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